
國立苗栗高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公告 

110.10.20 

1.依照教育部 110年 8月 17日及 110年 10月 18日修正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
幼兒園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辦理。 

2.學校工作人員進入校園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  (1)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且滿 14日。  

  (2)疫苗第一劑接種未滿 14 日或未接種者，首次進入校園服務前應提供 3 日

內抗原快篩或 PCR檢測陰性證明，之後每 7日進行 1次抗原快篩或 PCR檢

驗為原則。     

3.全校教職員工生進入校園須全程佩戴口罩，且每日進行體溫量測並做紀錄，教

職員工生可先行於家中完成體溫量測，到校後再進行登記，亦可到校後再行量

測，體溫異常者到校後須至健康中心再重新量測，學生發燒者則將進行隔離

(留觀區-商教樓 2樓會議室)，並通知家長送醫，如有隔離者使用過，煩請總

務處協助清潔消毒工作。 

4.教職員工生倘有發燒、咳嗽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等相關症狀，應在家休息避免外

出或立即就醫診治，避免到校上課上班，確實落實「生病不上班、不入校 

（園 ）」。    

5.凡進入校園者(含訪客、廠商、團膳、專車、送貨員等)，須於校門警衛

室旁測量額溫(非校內教職員工生需在此監測後登錄)，禁止額溫≧37.5

℃、耳溫≧38℃者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入校。家長及訪客原則不入校

（園），但經學校及幼兒園認定有入校必要者除外。 

6.全校師生除用餐、飲水、室外運動及音樂課之歌唱或吹奏樂器類課程等活動外，

應全程佩戴口罩，並維持社交距離。 

7.教室及學習場域環境保持室內通風良好及定期消毒，室內使用冷氣於教室對

角處各開啟一扇窗，每扇至少開啟 15公分，保持通風。 

8.學校課程及活動，採「固定座位」、「固定成員」實施，並落實課堂點名，以作

為日後疫調之參考。 

 



9.學校以跑班方式實施教學活動，請依不同班別、不同教室採「固定座位」、「固

定成員」實施，並落實課堂點名，以作為日後疫調之參考。 

10.於校園戶外空間進行體育課時，師生本身無呼吸道相關症狀，得不佩戴口罩。

但應隨身攜帶口罩，於課程期間無運動行為或運動結束後，仍需佩戴口罩。 

11.辦理校外教學及戶外教育等活動，應維持社交距離、佩戴口罩、遵守空間容

留人數限制。 

12.進行戶外教學活動搭乘交通工具，應依交通部「遊覽車客運業防疫管理措施」，

以車輛核定座位數乘坐，並應造冊及落實固定座位。 

13.班級午餐團膳採固定人員配膳，配膳前落實正確手部清潔、量測體溫、戴口

罩等防護，用餐期間，應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，不限隔板或 1.5公尺間距；

並禁止交談；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毒。 

14.學校辦理集會活動(含校內研習、學生社團表演)人數上限為室內 80 人，或

室內超過 80 人，但容留人數應符合室內空間至少 1.5 米/人(2.25 平方米/

人)、室外 300人。 

15.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相關更多資訊公告，可參閱疾管署網

站 (https://www.cdc.gov.tw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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